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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配合電子政務的發展，提升資助申請的便利度，“澳門基金會資助服務”可透過

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推出的電子公共服務平台“商社通”線上辦理資助申請、提交同意

書、報告及查詢進度。 

 
 

1. 登入準備及注意事項 

1) 使用者（社團）必須先在“商社通”服務平台辦理開戶手續（詳情請瀏覽“商

社通”專頁：https://www.gov.mo/ab/zh-hant/home）。 

2) 使用者（個人）必須先在“一戶通”服務平台辦理開戶手續（詳情請瀏覽“一

戶通”專頁：https://www.gov.mo/app/zh-hant/home）。 

3) 已開立“商社通”／“一戶通”帳戶的使用者（社團／個人）在登入“商社通”

後，需先加入“澳門基金會資助服務”，另外，實體使用者（社團）需對工作

人員進行操作權限設定後，才可使用相關服務。 

4) 一經點選“進入”澳門基金會資助服務，原澳門基金會網上資助申請平台的帳

戶及資料將遷移至“商社通”。此後資助申請及其他後續操作需繼續透過“商

社通”處理。 

5) 社團領導架構有效期屆滿將後不能進入“澳門基金會資助服務”，社團須向本

會提供架構有效的證明才能重新進入有關服務。所有未能按時完成申請程序或

按規定的時點提交其他後續文件，如同意書、報告等將視為逾期提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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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 實體使用者（社團）登入準備 

 前往“商社通”（網頁版）（https://www.ab.gov.mo/home），點選“登

入”並點選“實體”。 

 

 

 

 

 

 輸入使用者的相關資料並按“登入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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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有管理員或具管理員權限的工作人員帳號才可指派工作人員使用“澳

門基金會資助服務”，非管理人員的帳號沒有指派權限。 

 

步驟 1：點選頁面上方頭像，並點選“政府服務列表”，進入指派工作人

員處理政府服務版面。 

 

 

步驟 2：在指派工作人員處理政府服務版面點選“澳門基金會資助服務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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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 3：在工作組中，選擇“查閱”、“查閱及填寫”或“查閱、填寫及

提交”之權限。 

 

 

注意：只有“查閱、填寫及提交”權限具備最後提交申請                

或補交資料功能。 

 

 

 

 

 

步驟 4：點選“編輯”進入工作人員登入號列表版面，於列表中點選需要

操作“澳門基金會資助服務”的工作人員，並點選“確定”。 

 

 

注意：如管理員或具管理員權限的工作人員需要操作“澳門基金會

資助服務”亦須按此步驟進行設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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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 5：完成後，便可查看已具操作“澳門基金會資助服務”相關權限的

帳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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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 個人使用者登入準備 

 前往“商社通”（網頁版）（https://www.ab.gov.mo/home），點選“登

入”並點選“個人”。 

 

 

 

 輸入使用者的相關資料並按“登入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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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進入“澳門基金會資助服務” 

 按第一部份的登入方式登入帳戶，並點選頁面的“社團專區”或頁面上方的

“服務”進入服務事項版面，在服務列表的澳門基金會資助服務點選“進

入”。 

 

 

注意：一經點選“進入”澳門基金會資助服務，原澳門基金會網上資助申請

平台的帳戶及資料將遷移至“商社通”。此後資助申請及其他後續操

作需繼續透過“商社通”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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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進入澳門基金會資助服務後，可選擇“我的申請”或“新增申請”。 

 

 我的申請：繼續填寫資助申請、查閱已提交申請的處理狀態，以及對已

提交的申請進行後續操作，如提交同意書、報告或補交資料等。（詳見

第 2.2） 

 

 新增申請：按相關資計劃要求填寫申請內容進行申請。（詳見第 2.1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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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 新增申請 

 在澳門基金會資助服務版面，點選“新增申請”選擇資助計劃。 

 

 

 點選資助計劃名稱後，按相關資助計劃章程的要求及申請步驟填寫申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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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成填寫申請內容後，點選頁面上的“下載”檢查申請表內容。倘需修改內

容，點選“上一步”對申請內容進行修改。倘確定申請內容無誤，按第 3 部

份的操作步驟提交申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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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我的申請 

 在澳門基金會資助服務版面，點選“我的申請”進行以下操作。 

 

 

 填寫資助申請 

 

 

 

 查閱已提交申請的處理狀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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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已提交的申請進行後續操作 

 點選“操作”，進入同意書，確定通知書，變更，取消版面，可

填寫及提交“同意書”、“確定通知書”、“執行進度報告”。 

 

 

 

 

 點選“交報告”，可填寫及提交總結報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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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面容識別 

所有經“商社通”提交的資助申請、同意書及相關報告等需在指定期間內完成

提交程序，包括由法定代理人或具權限的受權人在“商社通”完成“面容識別”及

“提交”操作。沒有按時完成有關操作的資助申請、同意書及相關報告等將視作逾

期提交。 

 

 

3.1 進行“面容識別”操作準備 

所有在“商社通”進行操作的資助申請、同意書及相關報告在完成填寫資料後，

必須由法定代理人或具權限的受權人完成“面容識別”。法定代理人或具權限的受

權人需先下載“商社通”手機應用程式，並啟用“面容識別”功能才可以進行“面

容識別”。 

 啟用“面容識別”功能 

登入“商社通”手機應用程式後，點選頁面上此圖示         及點選“電子身

份識別設定”啟用“面容識別”功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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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主屏幕添加“確認”按鈕 

點選“自定義”進入自定義應用版面。在“其他應用”點選“確認”，並

點選“儲存”後，“確認”按鈕自動添加在主屏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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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進行“面容識別”操作步驟 

步驟 1：點選“會長/理事長確認”或“其他權限人員確認”。 

 

 

 由會長／理事長確認 

 選取會長／理事長的身份證明文件類別 

 按選擇的身份證明文件類別填寫有關人士的證明文件號碼 

（注意：身份證明文件類別及證件號碼必須與提交予身份證明局

之登記資料相符）。 

 倘需添加另一名會長／理事長進行面容識別，請點選“添加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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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由其他權限人員確認（須為“商社通”帳戶內登記的工作人員） 

倘由其他具權限的受權人在“商社通”完成面容識別，須“上傳”確

認其權力的相關文件（如經會員大會通過之會議記錄或法定代表之授

權書）。 

 

注意：授權書內容需包括授權人及受權人在社團擔任的職務名稱、身

份證明文件類別、身份證明文件編號，並由授權人簽署作實。 

 

 

 

 

步驟 2：勾選“本人同意以上說明”後，點選“提交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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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 3：選擇具權限進行面容識別的申請人 

 

 

 倘具權限進行面容識別的受權人同時為發動面容識別的工作人員（操

作第 3.2 步驟 2 的工作人員），可勾選“添加自己”一併完成“面容

識別”及“提交”的操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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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重新發起“面容識別” 

倘需要重新發起“面容識別”，在我的申請版面，點選“查看”及

“重新發起”後，重複第 3.2 步驟 2 的操作。 

 

 

 

 

步驟 4：由具權限的申請人進行面容識別。 

 

注意：法定代理人或具權限的受權人需先下載“商社通”手機應用程

式，並啟用“面容識別”功能以便進行“面容識別”。（具體

操作見第 3.1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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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進行“面容識別” 

點選“確認”進入事項確認版面，並點選“更多”。 

 

 

注意：具權限人需按時限規定進行“面容識別”，超出時限須

重新發起面容識別（見第 20 頁關於“重新發起面容識別”

的操作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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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點選“同意”進行面容識別。 

 

 

不同按鈕功能說明 

 內容：查閱申請的相關內容 

 拒絕：不同意該筆申請 

 同意：同意申請，並進行“面容識別” 

 撤回：取消當次“面容識別” 

 取消：退出有關操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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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 進行“提交”操作步驟 

當法定代理人或具權限的受權人完成面容識別後，需由發動“面容識別”的工

作人員（操作第 3.2 步驟 2 的工作人員）完成“提交”操作。 

 

注意：“提交”的操作需按時限規定完成，超出時限須重新發起面容識

別（見第 20 頁關於“重新發起面容識別”的操作）。 

 

 

 點選頁面上“確認”進入確認事項版面，並點選“提交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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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成功完成“提交”操作後，可在“我的申請”查閱申請資料及申請

狀態。 

 

 

 

 

 
溫馨提示：所有“面容識別”及“提交”操作除須按時限規定完成，亦須在

資助申請、同意書及相關報告指定的期間內完成提交程序（完成

“面容識別”及“提交”操作）。沒有按時完成有關操作的資助

申請、同意書及相關報告等將視作逾期提交。 

 

 

 

 


